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憲法法庭 111年憲判字第 4號判決不同意見書 

蔡宗珍大法官提出 

吳大法官陳鐶加入 

林俊益大法官加入 

張瓊文大法官加入 

    本判決核心爭議在於原住民身分法第 4條第 2項規定是

否違憲。對此，本席認為，就原住民與非原住民結婚所生之

未成年子女，於其成年而得以自主變更為從具原住民身分之

父或母之姓或原住民傳統名字，以取得原住民身分前，欠缺

使其仍有依其他一定要件而取得原住民身分之機會之規定，

於此範圍內，國家依憲法之委託所負有之立法形成原住民身

分法制義務之履行顯有不足，牴觸憲法保障原住民族地位與

權利之意旨，應由有關機關修正相關法律妥為規定。上開主

張與理據，與多數意見所支持之本判決主文與理由均有重大

差異，爰提出不同意見如下： 

一、憲法審查基礎 

    國家應積極維護發展原住民族語言及文化，並應依民族

意願，保障原住民族之地位及政治參與，憲法增修條文第 10

條第 11項及第 12項定有明文。是原住民族之地位、政治參

與、語言及文化之存續與發展等，均受憲法明文保障，國家

負有保障、維護、扶助並促進其發展之義務。此外，憲法更

明文要求國家應以法律明定對原住民族教育文化、交通水

利、衛生醫療、經濟土地及社會福利事業之保障扶助與促其

發展之各種措施（憲法增修條文第 10條第 12項規定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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乃憲法具體委託之國家任務，國家依此負有立法實施相關行

政措施之積極給付義務，其目的應在於藉此積極調整原住民

族長期所承受之各種生存與發展上之不利處境與不平等待

遇，進而促進原住民族於各領域之平等發展。基此，國家對

原住民族所負有之憲法義務，主要即為落實憲法各種保障及

受憲法委託之積極給付義務。 

    原住民係原住民族之構成員，乃具體承載與表現其所屬

原住民族之認同與文化傳承之主體，為國家履行憲法委託之

積極給付義務之基本前提與實施對象，是原住民自應為憲法

對原住民族之保障之一部分。惟有關原住民之意涵及其資格

要件，憲法並未自行定義，而須由立法者制定法律具體形成，

正如同中華民國國民資格所繫之中華民國國籍（憲法第 3條

規定參照）、邊疆地區各民族（憲法第 168 條及第 169 條規

定參照）、澎湖、金門及馬祖地區人民（憲法增修條文第 10

條第 12項後段規定參照）與僑居國外國民（憲法增修條文第

10 條第 13 項規定參照）等受憲法保障之人民特定身分或地

位般，均須由立法者立法形成其身分認定要件，方得落實憲

法相關保障意旨。立法者此等立法形成任務，性質上應屬強

制性（而非任意性）憲法委託事項，立法者因而負有立法形

成原住民身分認定法制之義務。 

    就此立法義務之履行，立法者固享有一定程度之立法形

成自由，惟其立法決定須符合立法平等之要求，亦即其所選

擇之用以認定原住民身分之連結要素或身分取得要件，須與

立法建立原住民身分之目的間具有正當合理之關聯，不得恣

意。又，此等立法者基於憲法委託所負之立法義務，其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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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須達最低限度之要求，如其立法建立之原住民身分取得標

準與要件，若將導致特定範圍之權利主體取得原住民身分之

機會遭第三人（包括其父母或其他法定代理人）封鎖者，立

法者之義務履行即難謂已達憲法最低限度之要求。 

    就原住民身分之連結要素或身分取得要件之立法決定

而言，除直接影響個人就原住民身分之取得外，亦對其所屬

原住民族之傳承與發展有重大而深遠之影響，因此，對此所

為之立法制度形成，立法者除應考量原住民族文化與傳統習

俗外，亦應適切保障與維護原住民族成員間之認同、凝聚與

文化傳承之永續發展。是以，原住民身分取得之重要考量因

素，即不外客觀性與主觀性要素二種，均為立法者履行憲法

委託之立法義務時所應考量者。其中，客觀性要素通常以血

統主義表現，即欲取得原住民身分者，須為原住民之後裔。

主觀性要素則著重於主觀上認同，亦即欲取得原住民身分者

對所欲參與之原住民族須有群體之認同，並自我認同為其成

員，後者尤為是否承認其為原住民之關鍵（1989年原住民族

與部落族群公約第 1 條 2 項規定參照）。客觀血統要素之要

求，係為顯示原住民族群成員身分客觀之傳承；主觀認同要

素則有助於確保用以凝聚原住民族之精神、價值與文化之傳

承。立法者於原住民身分取得法制之形成上，若僅偏重客觀

性之原住民血緣傳承關係，忽視對原住民族之認同或為其成

員之自我認同等主觀要素之要求者，其於履行受憲法委託之

立法義務上，即有不符憲法委託意旨之不足。 

    尤須說明者，「原住民」乃是一種法律地位或身分

（Status），係附隨於權利主體之法律屬性，其本身尚無涉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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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上之權利概念，而是享有憲法與法律所保障或賦予之相關

權利之前提資格，且有待立法具體形成其要件等內涵，已如

前述。因此，依法取得原住民身分之人民，除其本於人民與

國民身分本得享有之各種憲法基本權外，亦得享有具原住民

身分者始得享有之憲法保障與權利（如司法院釋字第 803號

解釋所肯認之原住民文化權利）；未能依法取得原住民身分

者，則尚難主張其基於憲法人格權之保障，即享有所謂「原

住民身分認同權」，或甚至以憲法第 22條為據直接認定該等

權利之存在，進而主張有權取得原住民身分。從憲法基本權

之權利內涵，無法導出基本權主體之身分屬性，更無法導出

基本權主體對該身分屬性之取得權或「身分認同權」，否則形

同主張與論理邏輯之循環。「身分」既不等同權利，則立法者

於立法形成身分法制時，固受各種憲法客觀規範之拘束，但

基本權主體對此尚無得據以向立法者主張特定憲法上權能

與內涵之基本權可言，就此而言，自無憲法上用以節制國家

權力過度侵害人民基本權之比例原則之適用。 

二、現行法制關於原住民身分之認定與取得要件 

（一）原住民身分之認定 

    現制下，有關原住民身分之認定與取得要件，係明定於

自中華民國 90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之原住民身分法，其前身

則依序為 69 年 4 月 8 日臺灣省政府發布施行之「臺灣省山

胞身分認定標準」、80 年 10 月 14 日內政部發布施行之「山

胞身分認定標準」及 83年 10月 24日內政部修正發布之「原

住民身分認定標準」。於臺灣省政府發布施行臺灣省山胞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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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認定標準前，有關原住民身分之認定，並未以統一法規予

以明定，而是以台灣省政府自 35 年起陸續下達之公函為依

據。而有關原住民身分認定之標準，自始即以臺灣光復前之

戶口調查簿之登記資料為據，亦即臺灣光復前原籍在山地行

政區域內，且戶口調查簿登記其本人或直系血親尊親屬屬於

原住民者，為山地原住民；臺灣光復前原籍在平地行政區域

內，且戶口調查簿登記其本人或直系血親尊親屬屬於原住

民，並申請戶籍所在地鄉（鎮、市、區）公所登記為平地原

住民有案者，為平地原住民（原住民身分法第 2條規定參照）。

本人據上開規定所為山地或平地原住民之登記，乃原住民身

分之創始登記。基此，原住民身分之認定，係藉助臺灣光復

前之籍設地及戶口調查簿登記其本人或其直系血親尊親屬

為原住民族者為原住民，由此彰顯原住民身分之認定，係以

特定制度為基礎，而非根源於「原始存在」之權利。 

（二）現制下原住民身分取得要件及其內涵分析 

    關於原住民身分之取得標準，自始（民國 35年後）即以

父母子女間之血緣關係（即所謂血統主義）為基礎，以具原

住民身分之父母身分為前提，進而定其子女取得原住民身分

之要件。其內容演變至今雖已有相當大之變化，然自始至今

不變的是，取得（及嗣後喪失或回復）原住民身分之申請、

審核、准駁決定與顯示，均係以戶籍登記方式為之，且得於

子女出生登記時即併同辦理登記。換言之，我國原住民之身

分，自始即以戶籍登記方式確認之，為國民身分基礎上所賦

予之一種外加法律身分，並非如若干外國法制（往往見於無

戶籍管理制度之國家），係依各種保障或福利措施之目的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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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別個案認定之。也由於原住民身分之取得自始即與戶籍登

記相結合，且於父母為子女辦理出生登記時即得為之，因此，

無論原住民身分法制化前或後，有關原住民身分取得要件，

有權機關均納入或結合戶籍登記（尤其出生登記）之個人基

本登記事項之要素。 

    就現制言，原住民身分之取得要件，主要規定於原住民

身分法第 4條至第 8條。其中，本件聲請案核心爭議所在之

原住民身分法第 4 條第 2 項規定：「原住民與非原住民結婚

所生子女，從具原住民身分之父或母之姓或原住民傳統名字

者，取得原住民身分。」（下稱系爭規定）與同條第 1 項規

定：「原住民與原住民結婚所生子女，取得原住民身分」、第

5 條針對收養情形之規定及第 6 條針對原住民之非婚生子女

之規定，共同構成原住民之子女取得原住民身分之基礎要

件；第 7條及第 8條則為上開規定之補充規定。 

    就上開規定為整體觀察，首先，立法者就原住民身分之

取得，係以父母子女之法律上血親關係（法律上血統主義）

為客觀前提；其次，立法者進而區分天然血親（含婚生或非

婚生子女）與擬制血親（收養），分別設定不同之原住民身分

取得要件，屬於由欲申請取得原住民身分者依其意志而予以

滿足之要件，性質上應屬於主觀要件。其中，就天然血親之

子女取得原住民身分之要件部分，係納入子女之從姓與名字

之要素而為規定。 

    由於我國法制上有關子女之從姓，除養子女得例外維持

原來之姓外，無論婚生子女抑或非婚生子女，均僅得從父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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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母姓（民法第 1059 條、第 1059 條之 1 及第 1078 條規定

參照），而子女欲從父或母之傳統名字者，係以其父或母具

原住民身分為前提；因此，除收養情形所生擬制血親關係有

特別規定外，凡原住民所生之子女，其原住民身分之取得，

實均以「子女從具原住民身分之父或母之姓或原住民傳統名

字」為共通要件。此於原住民與非原住民結婚所生子女，或

原住民所生非婚生子女經非原住民父認領，或非原住民所生

非婚生子女經原住民父認領之情形，已明文表現於系爭規定

與同法第 6條規定中；即如父母雙方均為原住民以及原住民

女子之非婚生子女之情形，其子女亦必從其原住民父母之一

方或原住民生母之姓或其傳統名字。因此，現行取得原住民

身分之規定均隱含上開共通要件。 

    申言之，就第 4條第 1項之規定言，其雖未若系爭規定

明定「從具原住民身分之父或母之姓或原住民傳統名字者」

之要件，而僅簡潔規定：「原住民與原住民結婚所生子女，取

得原住民身分」，然原住民與原住民結婚所生子女，亦必從其

父或母之姓或取用原住民傳統名字，因此該規定本質上即已

蘊含與系爭規定相同之要件內涵，僅立法技術上予以省略。

該條 2項規定實可整合、簡化為：「婚生子女從具原住民身分

之父或母之姓或原住民傳統名字者，取得原住民身分。」就

此而言，系爭規定與同條第 1項規定間，並不存在取得原住

民身分法定要件之差異。 

    綜上，立法者針對天然血親之父母子女關係，就其子女

原住民身分之取得之主觀要件，係採從其具原住民身分之父

或母一方之姓，或從其原住民傳統名字之要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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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系爭規定內容之合憲性審查 

    立法者既以「婚生子女從具原住民身分之父或母之姓或

原住民傳統名字」為天然血親之子女取得原住民身分之共通

要件，系爭規定係針對其中原住民與非原住民結婚所生子女

之情形而為規定，因此，系爭規定之合憲性審查，其核心爭

議仍在立法者以上開共通要件為原住民身分取得要件是否

合憲問題。具體而言，立法者以「從姓」或「取用原住民傳

統名字」為取得原住民身分之法定要件，於原住民身分法制

之立法形成上，是否合於其目的之追求？其手段是否恣意？ 

（一）立法者就原住民身分之取得，於父母血統關係外另設

表徵認同之要件，非憲法所不許 

    首應檢討者，立法者就天然血親之子女原住民身分之取

得，得否於父母血統關係外，另設表徵認同之要件。對此，

毫無疑問應予肯定。表徵原住民身分認同之要件，屬客觀血

緣傳承關係外之主觀要素，係欲取得原住民身分者所應具備

之個人條件。此等主觀性條件設定之目的則在促成所屬原住

民族成員間之凝聚，不僅非憲法所不許，甚至應為立法者履

行憲法委託之立法義務時所應採擇之標準；蓋若僅有血統上

之客觀連結，卻缺乏主觀上之族群認同與自我認同表現即可

取得原住民身分，勢必弱化其血統所連結之原住民族之凝聚

與團結，長久以往，原住民族之文化傳承恐亦有鬆散化，甚

至斷裂之危機，凡此皆悖離憲法保障原住民族與其文化傳承

永續發展之意旨。 

（二）天然血親子女之從姓或取用原住民傳統名字，均可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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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父或母之原住民血緣傳承與認同 

    姓名係人之法律人格之代表，依法辦理戶籍登記之國民

均須登記姓名，並為法律上之本名，代表本人。我國現制下，

除收養所形成之父母與子女關係之情形外，於天然血親之情

形，子女必然承續父或母之姓（或從其原住民傳統名字），因

此，天然血親子女之姓氏，本質上即已彰顯其與所從姓之父

或母間之血緣關係。又，父、母與其子女間分屬直系一親等

血親之二種血緣系絡，因此父與母之姓就其子女而言，亦可

表彰其所從出之二種血緣系絡。而子女從姓之選擇，即顯示

父母所協議或子女成年得以自主後，對於子女二種血緣系絡

之顯、隱決定。換言之，天然血親之子女從姓之決定，無論

出自父母之決定或本人嗣後之決定，於子女法律身分上均象

徵從姓一方之父或母血緣傳承之顯現，其於社會實態與風俗

習慣中，往往也代表其主要承續之家族系譜或香火傳承關

係；反之，未從姓一方之父或母血緣則為子女法律身分上之

隱性傳承。又，人之姓名為人格之表現，於法律生活上即表

徵其身分，因此姓與名字均足以表現個人之認同。由此可知，

子女從姓之選擇，具有一般性彰顯父系或母系親族血緣傳承

之選擇與認同之意涵與功能。 

    於此應強調的是，子女從姓所彰顯之血緣傳承，重點係

在於父或母姓氏所連結之父或母血親身分，而不是抽象的姓

氏字義，否則姓名條例即毋須就姓氏之決定及變更設有限

制。因此，縱使其父或母或其所從姓之直系血親尊親屬曾改

姓，並不影響父或母「本人」與其子女間之血緣傳承，自亦

不影響姓氏所彰顯之血緣傳承與個人認同之意義。有認原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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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如今使用之漢姓，係外來統治者強迫施予，與其傳統命名

文化格格不入，大部分原住民改從之漢姓亦不具文化傳承上

之意義；然而，即便原住民所從之漢姓非其（父祖或母祖）

所願，其字形或字義亦不具傳統文化上之意義，該漢人姓

（名）卻仍明確代表其父祖或母祖，且從姓彰顯的是父祖或

母祖之血緣傳承，並非該漢人姓氏的字義！換言之，只要原

住民所生子女從其具原住民身分之父或母之姓，則此一姓氏

即代表了原住民父或母與其子女之血緣傳承關係，以及對其

所屬原住民族之連結與認同，因而亦表彰了原住民身分之傳

承。 

    此外，原住民傳統名字之取用，原本即具有與其原住民

父母、甚至祖先血緣關係之連結，因此，原住民與非原住民

所生子女若取用原住民傳統名字，亦已顯示其與具原住民身

分之父或母之血緣傳承關係，甚且更彰顯其對所屬原住民族

之認同。 

（三）「婚生子女從具原住民身分之父或母之姓或原住民傳

統名字」乃立法者擬制之主觀認同表現；此一擬制規

定有其正當性，並非恣意，與憲法平等立法之要求無

違 

    天然血親之子女從具原住民身分之父或母之姓或原住

民傳統名字，既足以彰顯其與原住民族之血緣傳承，藉此客

觀上亦可顯示本人與其具原住民身分之父或母所屬原住民

族之連結以及對此一定程度之認同（含對該原住民族之認同

與自我認同為其成員），則立法者以該等可與原住民族（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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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產生連結之從姓或名字之要素，作為原住民身分取得之

要件，實具有將之擬制為欲取得原住民身分者之認同表現之

用意。就此而言，立法者關於天然血親子女取得原住民身分

要件之規定，包括系爭規定在內，客觀上即具有正當合理性，

並非恣意，尚難認有牴觸憲法之疑慮。更何況，如前所言，

我國法制上係以原住民身分為國民身分基礎上之一種法律

身分，是戶籍登記中之身分登記法定事項之一（戶籍法第 4

條第 1款第 9目規定參照），相關法律並未排除得於辦理出

生登記時，即由父母等法定代理人為本人申請取得原住民身

分，並完成登記。立法者就天然血親之子女取得原住民身分

之要件，除其父母應至少一方具原住民身分之客觀血統要素

外，以其從姓或傳統名字之選擇擬制為主觀認同表現，亦有

使子女於無行為能力階段即可取得原住民身分之正當制度

考量，亦證立法者關於天然血親子女取得原住民身分要件之

規定，包含系爭規定在內，並無違反立法平等而違憲之疑慮。 

    至立法者就收養之子女另定原住民身分之取得要件，因

收養所生之父母子女關係本即為擬制血親關係，欠缺天然血

緣，勢需另有兼顧原住民血緣傳承與身分傳承之標準，與天

然血親之情形難以比擬，自有為不同規定之必要，附此敘明。 

四、系爭規定就未成年子女部分之規範不足，於此範圍內違

憲 

    就系爭規定而言，其就子女取得原住民身分之要件規

定，係屬絕對必要之要件，不符該等要件者，原住民與非原

住民所生子女即無從取得原住民身分。而依原住民身分法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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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條第 1 項之規定，於父母僅一方具原住民身分之情形，其

子女是否從具原住民身分之父或母之姓或原住民傳統名字，

子女成年前係由法定代理人協議，成年後始得依個人意願變

更。因此，父母僅一方具原住民身分之子女出生後、成年前，

是否得依系爭規定取得原住民身分，端視其父母或其他法定

代理人是否協議使其從具原住民身分之父或母之姓或原住

民傳統名字。此種情形下，未成年子女原住民身分之取得，

完全附隨於其法定代理人就未成年子女從姓與名字之專屬

性決定權；其結果，法定代理人即享有封鎖其未成年子女取

得原住民身分之權限，或相反地，得無視未成年子女之真實

意願，而強行為之申請取得原住民身分。 

    然而，未成年子女為獨立之權利主體，於憲法上亦享有

獨立之權利保障地位，絕非其父母（包含具原住民身分之父

或母）等法定代理人權利之附屬或客體。系爭規定所定取得

原住民身分之要件，就子女成年前之階段，子女如欲取得原

住民之身分，除由父母等法定代理人行使其對子女之姓、名

決定權予以滿足外，別無其他管道可循；因此，就未成年子

女得否取得原住民身分而言，系爭規定無異使未成年子女成

為其父母等法定代理人權利行使之客體，未成年子女亦因而

實質喪失取得原住民身分之權利主體地位。是系爭規定欠缺

使原住民與非原住民結婚所生之未成年子女，於其成年後依

其認同，而得以自主變更為從其具原住民身分之父或母之姓

或原住民傳統名字，以取得原住民身分前，仍有依其他一定

要件（如所屬原住民族之認可等）而過渡性或終局取得原住

民身分之機會之規定，致使該等未成年子女於成年前取得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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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民身分之可能，完全掌握於父母之決定，亦可能受其封鎖。

於此範圍內，憲法課予國家形成原住民身分法制之立法義務

之履行，顯有不足，從而牴觸憲法保障原住民族地位與權利

之意旨。 

    由於此種立法者因履行不足所致之違憲情形，立法者並

未喪失其於立法義務之履行所享有之立法裁量權，包括立法

手段與方式之選擇等，因此此等立法不足之違憲仍須由立法

者適切行使其裁量權，充分履行其立法義務予以排除，尚不

得由職司憲法審判之憲法法庭逕行介入而決定未成年子女

於成年前取得原住民身分之要件。 

五、本判決依職權將 110 年 1 月 27 日修正公布之原住民身

分法第 8條規定納入審查範圍，並宣告其「準用第 4條

第 2項部分違憲」，缺乏合理性與必要性 

    本件聲請人樂桃‧來有與梧梅‧來有（即聲請人一）除

就系爭規定提出聲請外，另就原住民身分法第 2條第 1款、

97 年 12 月 3 日修正公布之第 8 條第 1 項及第 2 項規定提出

聲請。其中針對原住民身分法第 2條第 1款規定聲請部分，

經本判決不受理，第 8 條規定部分（下稱 97 年版第 8 條規

定），則經本判決認定其聲請符合應適用之司法院大法官審

理案件法第 5條第 1項第 2款規定要件，予以受理。本判決

進一步就 110 年 1 月 27 日修正公布之原住民身份法第 8 條

規定（下稱 110年版第 8條），以其「仍規定為須準用第 4條

第 2項規定」為由，認與 97年版第 8條規定意旨相同，與系

爭規定「有重要關聯」，而依職權將之納入審理與裁判之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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圍，並就 97 年版第 8 條「準用第 4 條第 2 項規定部分」以

及 110年版第 8條「準用第 4條第 2項規定部分」均宣告違

憲，並連同系爭規定要求「相關機關應於本判決宣示之日起

2年內，依本判決意旨修正之」。 

    然聲請人一於 110年版第 8條規定修正施行後，即依該

新修正之規定，取用原住民傳統名字，並已依法取得原住民

身分，其聲請解釋憲法所主張之「憲法上所保障權利，遭受

不法之侵害」已不存在，欠缺權利保護之必要，其憲法審查

之聲請，是否仍應予以受理，實非無疑。 

    姑不論此，依相關確定終局判決所認定之事實及理由，

聲請人一未能取得（保有）原住民身分之原因，係因所涉事

實並不在 97年版第 8條第 1項及第 2項規定之規範範圍內，

致無法適用該項規定取得原住民身分。依此，就聲請人一原

因案件事實而言，97年版原住民身分法（含第 8條）之規定

存有規範漏洞，亦即立法者漏未就相關事實類型予以規範，

而非適用 97年版第 8條規定而構成要件不該當之情形。110

年版第 8 條之修正，正為填補該規範漏洞。詳言之，110 年

版第 8 條第 1 項規定係修正 97 年版第 8 條第 1 項及第 2 項

規定內容，刪除「於本法（原住民身分法）施行前，因結婚、

收養、自願拋棄或其他原因而喪失或未取得原住民身分」之

限制；同條第 2項規定則為填補規範漏洞之新規定，乃舊規

定所無。聲請人一之情形與該條第 1項規定無涉，但得依第

2項之全新規定申請取得原住民身分。由此可知，110年版第

8條二項規定與 97年版第 8條二項規定間，於規範內容上並

無實質要件上或法律效果上之依存性或延續性。因此，針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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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年版第 8條規定所聲請之憲法審查，不必也不應納入已全

新修正舊規定之新規定，兩者間並不存在憲法審查上之必要

關聯。至於無論 97 年版抑或 110 年版第 8 條規定，其規定

內容均涉及系爭規定，即原住民身分法第 4條第 2項規定，

此種情形僅意味著針對系爭規定所為憲法審查結論，將會影

響所有以系爭規定為構成要件之其他規定之效力，然此係憲

法判決之直接效力或間接效力當然之結果，毋待憲法法庭另

為宣告，根本毋須以「具重要關聯」之說，依職權將相關規

定納入審查。況本判決根本未獨立論究 97 年版與 110 年版

第 8條規定之合憲性，而是始終將之附於系爭規定而為審查。 

    雖未有獨立之理由論述，本判決最後仍宣告已因法律修

正而失效之 97 年版第 8 條規定及新修正之 110 年版第 8 條

規定於「準用第 4條第 2項部分」違憲，甚至進一步限期要

求立法修正，逾期未完成修正，該準用部分失效，且直接諭

示「原住民與非原住民結婚所生子女，取得原住民身分」。然

而，耐人尋味的是，110 年版第 8 條第 2 項規定（亦即聲請

人一取得原住民身分之依據）所稱之「準用第 4條第 2項」，

實僅準用第 4條第 2項之類型規定，亦即「原住民與非原住

民結婚所生子女」部分，至於第 4條第 2項所定取得原住民

身分之要件，並不在準用之列，而是自行規定為「取用原住

民傳統名字」。換言之，依 110 年版第 8 條第 2 項規定取得

原住民身分者，必應取用原住民傳統名字，無申請改姓之途

（已過世之父或母亦無從改姓）。本判決宣告 110年版第 8條

規定「準用第 4條第 2項部分違憲」，則受違憲宣告者，究竟

為何？本判決就此部分之效力，又如何可逕行排除 110年版



16 
 

第 8條第 2項規定所設「取用原住民傳統名字」之要件？如

本判決效力並無法排除該要件之要求，則又如何可得出，立

法者如逾期未完成修正該規定—即準用第 4 條第 2 項部分

—，原住民與非原住民結婚所生子女，即得取得原住民身

分？凡此均令人費解！ 

 


